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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5_B7_E8_87_AA_E8_c67_151965.htm 一、根据教育部《关

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程设置改革及其实施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考试（1999）5号），自学考试经济管理类专业的

本科（本科段）和独立本科段考试计划设置“毛泽东思想概

论（2学分）”一门公共政治课。为执行该规定，经研究，市

将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（本科段）和独立本科段的“公共政

治课程”的毕业达标标准为：以专、本科两个阶段合计，必

须通过至少三门公共政治课（不计重复）、且不低于10学分

。“不计重复”系指：已通过原“哲学”课程者，不得重复

报考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”。 二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经济

管理类专业专科毕业生继续报考经济管理类本科（本科段）

和独立本科段专业，其“公共政治课程”的毕业达标标准也

参照第一条执行。但其中原“经营管理、市场营销、宾馆（

酒店）管理、金融、房地产经营与管理”等专业在调整过渡

方案中已对应顶替“政治经济学（财）”课程的原“政治经

济学”课程，不能再重复计入总门次（不少于三门）、总学

分（不少于10学分）。 三、根据原国家教委《关于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设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委试办

（1996）38号），原“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中国革命史”三

门公共政治课，从1997年起均为“4学分”，因此考生无论何

时通过的上述三门原公共政治课均以“4学分”计入总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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